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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际前体管制二十年：进展与挑战 
 
132.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麻管局报告了国际社会在

实行前体管制方面的进展。19取得了许多成果：绝

大多数国家都加入了《1988 年公约》；国家立法和

监测基础设施有所发展；通信和国际合作增加。吸

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发现了转移模式并调整和加强

了国际贸易方面的管制。 

133. 实质上，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具备了前体管制

立法，且相关业界的监管和监测能力以及认识都有

所提高，大部分受管制化学品现在都比二十年前更

难从国际贸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更严

格的管制措施，这反映在，例如转移路线变得更加

复杂，而且转移的是非附表所列物质，尤其是除在

合法行业中用作中间体之外很少有合法用途的直接

前体现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得，取代了管制更严格的

传统化学品。 

134. 各国政府可用的有效工具越来越全面，但尽管

其简单的设计使各国主管当局都能更多地使用，但

尚未得到普遍使用。各国的进展不平衡，低收入国

家以及整个区域进展滞后。由于技术援助既没有成

为优先事项，也没有足量提供，所以全球覆盖面仍

有缺口。由于非法化学品贩运组织变得更加有组

织、专业化，且回避有效国际管制的方法越来越丰

富，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也必须进行调整并作出反

应。 
 
A. 进展 
 
135. 1988 年以来，麻管局制定和部署了年度前体调

查表（表 D）；开始收集、组织和分析数据；协助

各国政府组织和协调其监测和管制前体的做法；还

开发和维护了前体数据库。 

136. 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建立了国家主管当局，负

责对前体进行监管或执行国家管制措施。尽管有

188 个此类当局存在，但目前仍有 21 个国家尚未报

告设有哪一国家主管当局。20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

非洲国家，那里有 9 个，也就是六分之一的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19 麻管局关于第 12 条执行情况的首次报告于 1991 年

发布（E/CN.7/1991/21 及 Corr.1）。 
 20 麻管局尚未获悉以下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主管《1988

年公约》事务的国家机构是哪个：阿尔巴尼亚、安

哥拉、白俄罗斯、伯利兹、布隆迪、科摩罗、法国

（马提尼克）、海地、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马拉

维、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蒙古、莫桑比克、

瑙鲁、帕劳、圣马力诺、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 

没有在国家一级负责前体管制的国家主管当局，这

使非洲区域很容易发生贩运者企图获取化学品用于

非法目的的活动。 
 
图十七.  《1988 年公约》新增缔约国数目和 
缔约国总数，1989-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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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过去 20 年中，麻管局收到的关于前体缉获、

转移和非法药物制造，以及合法贸易的报告也大大

增多，因为在国家一级管制、跟踪和 终报告的制

度已经实施或有所改善。1990 年，104 个政府提交

了表 D，但只有五分之一的政府能够提供有关化学

品缉获情况的信息。能提供关于前体转移和被拦截

化学品货物的信息或秘密制造详细信息的政府更

少。2010 年，进行报告的政府数目增至 132 个，而

且能够提供《1988 年公约》规定提供的前体缉获情

况的政府百分比增长了近一倍，达到 37%。所提供

的关于合法贸易的数据也有所增多，从 1995 年占

提交总量的 47%增至 2010 年的 89%，提交的苯丙

胺类兴奋剂特定前体年度合法进口需要量估计数的

数据也有所增多。 

 

 

 

 
《1988 年公约》新缔约国  
《1988 年公约》缔约国累计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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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每年提交表 D 的情况和特定数据提供情况，
1990-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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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通过了解市场及其参与者，并理解和认识常规

的贸易模式、合法贸易要求、前体贸易公司、 终

用户和 终用途，可以发现合法贸易中的可疑交

易。要能够在可疑情况下评估进口及其标的物的合

法性，进口国的国家主管当局就必须了解拟进行的

交易。做到这一点的 有效方法之一是使用出口前

通知系统。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按照《1988 年公

约》第 12 条第 10 款(a)项要求发出出口前通知。请

求在拟进行的进口之前提供通知的政府数目已增至

79 个。不过，尽管每年都逐渐有新的政府加入，但

只有 40%的国家要求发出通知。由于只有 21%的低

收入国家要求发出出口前通知，而高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分别有 66%和 40%提出了这一要求，21所以

低收入国家显然更容易发生转移企图。 

139. 随着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于 2006 年启动，前

体国际贸易监测得到了显著改善。有了这一自动系

__________________ 

 21 收入分类按 2010 年世界银行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

计算，使用阿特拉斯方法换算成美元，取 2006-
2010 年的平均数。 

统，各进出口国的国家主管当局现已可能通过单

一、集中的系统进行通信，确认单次交易的合法性

或实时暂停运输或拦截可疑货物。通过网上出口前

通知门户发送的出口前通知已增加到每年 20,000 多

条，发往 169 个国家和地区。该系统由麻管局为各

国政府提供，目前有 126 个注册用户；但只有 43%
的低收入国家已经注册，这一比例比高收入国家或

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 85%和 65%）都要低得多。 

140. 继续发展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对通过网上出

口前通知系统报告的拟出口货物的风险进行单独或

综合分析，这十分重要。麻管局尽管不是出口国与

进口国之间交易的参与方，但协助各国政府核查发

往各个国家的交易，特别是不要求提供通知或资源

和能力有限的国家和地区。 
 
图十九.  援引《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10 款(a)项 
要求提供化学品出口前通知的国家政府， 
1995-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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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在落实大会关于改善有关可疑交易的信息交流

的建议和关于在交流前体交易信息及传播化学品贩

运组织所用做法的系统性信息方面需要增进多边合

作的建议22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麻管局支持了多

个有时限的国际行动活动，以打击前体化学品转移

__________________ 

 22 大会 S-20/4B 号决议。 

 
提交表 D 的政府数目 
 
所提交的包含表一和（或）表二物质缉获数据的 
表 D 份数百分比 
 
所提交的包含表一和（或）表二物质合法贸易数据的 
表 D 份数百分比 

首次援引第 12 条第 10 款(a)项的政府 
 
首次援引第 12 条第 10 款(a)项的政府累计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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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启动追溯调查：“紫色行动”（ 1999-2005
年）、“黄玉色行动”（2001-2005 年）和“聚合

项目”（由前两个项目于 2005 年合并而成），为

各国政府提供了关于高锰酸钾和醋酸酐贩运情况的

战略信息；而“棱晶项目”（2002 年开始）则重点

关注苯丙胺类兴奋剂的某些前体。这些多边行动使

更多从国际贸易向非法渠道转移（或企图转移）化

学品的案件被发现、告知和防止。这方面的成功例

证在第三章 H 节说明。 
 
图二十.  通过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发出的表一和表二

物质出口前通知，2005-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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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在这些行动下制作的信息，加上年度报告，还

为受国际管制物质的列表和重新列表进程提供了资

料。为应对非法贩运和制造中的新兴趋势，麻管局

此前建议麻醉药品委员会将几种化学品列入附表或

重新列表。新出现的用于非法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

的去甲麻黄碱于 2000 年添入表一。自那时以来，

有多种其他化学品从表二移至表一，包括醋酸酐

（2001 年）、高锰酸钾（2001 年）和苯乙酸及其

盐类（2011 年）。 

143. 过去几年中，化学品贩运组织越来越多地开始

直接从业界获得替代化学品，包括定制化学品。对

此，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采纳以业界为重要合作

伙伴来防止转移的观念。麻管局的《化学工业自愿

行为守则撰写准则》和非附表所列物质有限国际特

别监视清单是可在这方面提供协助的免费工具。该

监视清单是因对替代化学品使用的担忧增多而于

1998 年设立的，它在平衡业界合法需要量的同时帮

助各国政府灵活地锁定 有可能从合法贸易中转移

的非附表所列物质。该清单目前已扩展至包含 52 种

物质，已分发给监管机关，供其与业界合作使用。 
 
B. 挑战与未来 
 
144. 二十年的国际前体管制证明，国际管制体系制

定了一系列必要的工具。但经验表明，这些工具并未

得到普遍实施，仍需在国内和全球层面更加全面地加

以实施。这些工具的具体例子在下文第五章列出。 

145. 二十年的国际前体管制还证明，化学品贩运组

织有能力迅速适应来自监管和执法机构的压力。具

体而言，他们获得中间体、前前体和定制化学品的

能力增强了，制造的规模和精密程度也提高了，证

据是他们已经能够使用此前被认为因为过于复杂、

成本过高而无法在非法环境中使用的其他起始原料

和方法。而且，合成的、非植物性的毒品种类和数

量都在持续增加，目前变化发生的速度前所未有地

快。前体采购和非法制造固有的灵活性意味着遏制

这些发展的机制也必须灵活。 

146. 将单个物质列入附表的观念是一种被动的措

施，跟不上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新前体物质的出现

速度。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用更短的反应时间

来发现可疑订单并防止新化学品的转移，这只有通

过与业界合作才能实现。 

147. 同时，立法必须更灵活，以便在怀疑某种新化

学品可能要用于非法制造毒品时，允许就涉及该化

学品的事件展开调查和进行起诉。像缉获当下受管

制化学品那样，利用新的非附表所列化学品的事件

应被视为调查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148. 政府还必须考虑贩运化学品的犯罪行为与惩罚

的匹配程度。新化学品相关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制

裁必须与意欲制造的非法物质的类型和数量相称。

因此，涉及打算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前体的案件应

适用与计划制造毒品数量对应的制裁。 

149. 后，为了使国际社会得益于对新的发展情况

的了解，并防止未来的转移， 重要的是要改善关

于可疑订单、被拦截货物和被缉获前体的信息和战

略情报的实时传播。无论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上，

 
针对表二所列物质的通知份数 
 
针对表一所列物质的通知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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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执法机构及相关行业在了解当今转移和贩运

的动态和复杂性以及发现弱点和制定适当解决方案

方面都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五. 建议 
  
150. 本报告研究了各国政府和麻管局采取的行动、

关于前体转移和企图转移的 新信息、立法和其他

管制措施，以及“棱晶项目”和“聚合项目”在过

去几年中取得的成果。此外，许多信息和分析都评

估了前体管制 初二十年的成就和挑战。本章概括

提出粗略的建议，以使各国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

并填补本报告和此前的报告中所发现的管制制度中

现有的漏洞。 

151. 一些化学品，如醋酸酐，从国内分销渠道中而

不是通过国际贸易转移，随后越境走私，已成为获

取前体化学品用于非法制造的 常见的方法。至关

重要的是要实行许可证制度，深入了解受管制物质

的国内制造、贸易和需求情况，并核查合法的 终

用途，从而加强对化学品动向的国内管制。麻管局

敦促各国政府将国内管制努力的重点放在化学品供

应链的开端，从核查所有新入行公司的诚信入手。 

152. 尽管有所改善，但许多政府仍未提供其某些苯

丙胺类兴奋剂前体年度合法进口需要量估计数。而

且，许多此类估计数已经过时，不能反映不断变化

的市场状况。对于合法用途很少的物质，这一点尤

为令人关切。为确保估计数仍有助于识别涉及相应

前体的可疑交易，麻管局提醒各国政府按照麻醉药

品委员会第 49/3 号决议，及时提供准确的估计数。 

153. 麻管局担忧地注意到，与一些政府的通信仍有

问题。有一些政府从未按照《1988 年公约》的规定

向麻管局提供所指定的国家主管当局的联系信息。

关于潜在可疑交易的查询无人应答，在“棱晶项

目”和“聚合项目”中政府的参与率和信息交换程

度都很低。麻管局提醒各国政府牢记共同责任，快

速通报有关前体转移以及前体转移企图的信息，以

促进打击前体贩运的国际努力。 

154. 由于能力有限，低收入区域的一些国家政府尚

未采用许多防止化学品转移的工具。麻管局敦促各

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为低收入国家的主管当局提

供培训和能力建设援助，以使其能够监测和告知相

关交易的合法性并防止转移。 

155. 要准确评估前体的转移和企图转移方面的全球

局势，并发现和应对管制制度中的弱点，各国政府

必须在表 D 中及时提交准确全面的信息。目前存在

的报告不足的问题不能仅仅解释为政府能力有限，

因为许多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也没有充分履行其

报告责任。此外，如果报告中能够包含转移和非法

制造所使用的做法和方法等相关情况的详细信息，

那么所提供的信息将对分析更有价值。麻管局敦促

各国政府按照《1988 年公约》第 12 条完善表 D 中

的报告，向麻管局按时、全面地提供对缉获货物和

拦截货物的调查结果的信息。 

156. 通过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发送的国际贸易通知

大幅增多，该系统仍是防止从国际贸易中转移前体

的全球努力中的一个关键工具。尽管该系统的注册

用户数量仍在增长，但覆盖面的地理差距仍然存

在。而且并非每一笔交易都会录入系统。例如，麻

管局得到的数据还显示，有大量的物质要进行再出

口，但并非所有随后的交易都能通过网上出口前通

知系统来跟踪。麻管局要求尚未在网上出口前通知

系统注册的各国政府进行注册。提醒各国政府，无

论作为出口国还是进口国，都应积极、系统地为所

有交易使用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包括及时向出口

国提供反馈并对单笔交易发出信函表示拒绝或不拒

绝。 

157. 并非所有国家都已使用了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

等现有工具和手段，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执行了向各

国通知前体即将发货情况的要求（《1988 年公约》

第 12 条第 10 款(a)项）。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在

这些国家，有限的投资和缓慢的执行仍在阻碍进

展。然而，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能够通过集成的传

真和电子邮件功能向所有国家发送出口前通知，包

括尚未注册的国家。因此，麻管局敦促所有出口国

使用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不管进口国是否注册使

用该系统或是否援引要求提供出口前通知的条款。 

158. 化学品贩运组织越来越足智多谋，组织性和适

应性都越来越强，从而避开已出台的越来越多的管

制措施。多边国际合作是发现和应对转移新方法和

防止未来转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麻管局敦促相

关政府积极参与相关多边反贩运行动，以及“棱晶

项目”和“聚合项目”下的活动，并为其作出贡

献。 

159. 由于获取散装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的成本越来越

高，非法制造技术已转为使用含有前体的药物制

剂。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按照麻醉药品委员会第

54/8 号决议采取有效措施，管制药物制剂形式的麻

黄碱和伪麻黄碱。 




